
郑交工 E2015〕 11号

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加强交通建设项目

招标投标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
)、 区交通运输局,委属有关单位,建管中心:

近年来,我市交通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,多数项目法人严

格遵守招标投标管理规定,各主管单位认真履行各案监督管理职

责,招标投标工作总体规范有序。但近期也发现个别项目法人违

反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,违法分包,造成了不良影响。为进一

步加强我市交通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,规范市场秩序,严格建

设程序,确保工程质量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

《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》、《河南省交通厅 〈关于进一步改进加

-1—



强我省公路水运工程招投标管理工作》的通知》[2014]773号 ,

结合我市实际,现就我市交通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中的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:

一、严格招标条件

交通建设项目招标必须具各以下三个条件后,方可进入招标

程序 :

(一 )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文件已批准;

(二 )建设资金已落实;

(三 )项 目法人已确定,并符合项目法人资格标准要求。

二、严格执行招标办法

我市衮通建设项目评标办法采用省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公路

工程招投标活动的通知》 (豫交工 [2004]205号 )、 《关于改

进公路工程招标投标制度的通知》 (豫交工 [2006]32号 )和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河南省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工作的若

干规定》 (豫交工 [2009]12号 )中 规定的有限低价评标法 ,

现场计算公布招标人优先接受的合理投标价范围。

三、严格招标人报价审核程序

招标人报价需在施工图已完成的基础上,由招标人自行编制

或委托相应等级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单位进行编制,经交通造价

主管部门审核,报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后方可公布。

四、加强对投标入资质真实性的审查

根据交通运输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工程施工招标资格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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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的通知》 (交公路发 E2009〕 123号 )精神,各项目招标

人应加强对投标人资质、企业法定代表人及有关证件真实性的审

查,防止持有伪造的资质证书或不具各资质许可权力部门发放的

资质证书的单位购买资格预审文件。投标人需承诺,中 标后人员、

设各不低于强制性标准 (最低标准),承诺书必须由投标人的法

人代表签署。资格预审时不对人员、设各详细内容及相关证明材

料进行评审。招标文件中应明示对未按承诺要求进场的中标人的

详细违约责任。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、进行合同谈判时,招标人

对人员、设各进行确认。

五、自此通知下达之日起,我市交通重点工程项目严禁分包
|

六、规范评标专家抽取方式

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代表和评标专家组成。评标委员会委员

人数为 5人以上单数,其 中专家人数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

二。评标专家由各招标各案管理单位在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下从

《河南省公路水运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库》或 《郑州市交通建设项

目评标专枣库Γ节漩砒抽:婴。

部门备案的中介机构从事我市交

孓阶段时间规定

(一 )资格预审文件的发售时间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;

(二 )自 开始发售资格预审文件之日起至申请人递交资格预

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止,不得少于 14日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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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资格预审结果公示期为十天;

(四 )自 招标文件开始发售之日起至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截

止时间止,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、技术复杂的特大桥梁、特长隧

道不得少于 28日 ,其他公路工程不得少于⒛ 日;

(五 )中标结果公示期为七天。

九、各县 (市 )区交通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可参照执行

附件:1。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公路工程招投标活动的通知》(豫

交工 [2004]⒛ 5号 )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河南省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

理工作的若干规定》 (豫交工 [2009]12号 )

《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我省公路水运工程招投标

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(豫交文 [2014]773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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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zO15年 1月 21日 印发


